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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院
[2024] 第 14 号
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
项目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（以下简称“大创计划”）项

目过程管理，提高项目质量，学校决定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-11

月 30 日期间开展 2024 年度“大创计划”项目中期检查工作。现将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对象

（一）2024 年学校批准立项的“大创计划”项目。

（二）2022—2023 年申请延期的“大创计划”项目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项目进展情况：项目是否按计划进度组织实施，重点介

绍项目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。

（二）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。

（三）经费使用情况：详细说明项目经费支出的情况及下阶段

项目经费预算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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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下阶段工作计划：重点说明项目的进度保证计划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“大创计划”项目的中期检查工作由各教学单位负责组织实

施，检查方式以公开答辩的形式开展，请各教学单位于 11 月 15 日

前将答辩时间、地点、专家名单、联络员及答辩项目清单等内容报

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备案（附件 3）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2024 年 11 月 12 日—11 月 18 日，项目负责人撰写《大

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中期检查报告》（附件 1）纸质版一式 2 份

并提交至所在教学单位。

（二）2024 年 11 月 18 日—11 月 25 日，各教学单位组织项目

中期答辩。答辩结束后，由指导教师、教学单位主管领导在《大学

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中期检查报告》上签署意见后并加盖单位公章

后报送至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院签字盖章。

（三）2024 年 11 月 25 日—11 月 27 日，通过中期检查的项目，

由项目负责人在“智慧双创云”平台上填报完成中期检查的相关信

息，并上传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中期检查报告》纸质版（签

字盖章）电子扫描件（PDF 格式）。

（四）2024 年 11 月 27 日—11 月 28 日，各教学单位在“智慧

双创云”平台上完成本单位上传数据的审核工作。

（五）2024 年 11 月 29 日—11 月 30 日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

学院开始审核各教学单位中期检查上传的相关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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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2025 年 4 月下旬，进行结题答辩，具体要求以下发文

件为准，结题标准详见《长春工程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

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附件 2）。

五、“大创计划”项目经费的使用与管理

（一）国家级“大创计划”项目原则上资助额度为 5000 元/

项，省级“大创计划”项目原则上资助额度为 2000 元/项，通过中

期检查的项目方可申请报销项目经费。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须在“智慧双创云”平台上填报项目预算及

项目支出明细，项目经费使用与管理详见《长春工程学院大学生创

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附件 2）。

六、其他相关事宜

（一）项目运行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出现的项目人员变动、更换

项目题目及内容等情况，项目负责人应在“智慧双创云”平台上填

报项目变更申请，经指导教师、学院管理员及校级管理审核通过后，

方可进行人员变更，中期检查结束后，原则上不允许更改项目内容

及项目组成员。

（二）“大创计划”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为 1-2 年；不能按期完

成者，可适当申请延期，除创业实践项目外，延期期限不超过项目

负责人毕业之日（以当年毕业证签发之日为准）。

（三）各项目组需在“智慧双创云”平台中填写《大学生创新

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工作日志》，记录频率应不少于 1 次/2 周。创

新训练记录内容可包括：原始数据、实验现象、发生的问题、实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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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收获与思考、教师的指导意见、项目团队讨论的要点、下一步的

计划等。创业训练、创业实践项目组记录内容可包括：调研情况、

项目进展、企业（模拟）运行状况、发生的问题、收获与思考、教

师的指导意见、项目团队讨论的要点、下一步的计划等，项目日志

将作为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的重要佐证材料之一。

（四）中期检查期间，项目成果满足申报书的预期成果并符合

学校结题标准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可向所在教学单位申请提前结题

答辩。

（五）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中，如有公开发表的论文（或专利），

应将成果信息填报至“智慧双创云”平台的“学生论文管理”模块

或“学生专利管理”模块中，并上传相关佐证材料，填报的成果信

息将作为认定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的重要依据，上传佐证材料要求如

下：

1.论文佐证材料须有封面、目录、正文的电子扫描件，合并为

1 个 PDF 文档上传；专利佐证材料须有专利证书的电子扫描件 PDF

文档。

2.上传的佐证材料必须清晰，规范。建议使用“CS 全能扫描

王”APP（或具备相似功能的软件）对上传佐证材料进行扫描整理

上传。

上述未尽事宜，请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联系。

联系人：王桂龙；联系电话：0431-8507820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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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期检查报告

附件 2：长春工程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

办法（修订）

附件 3：2024 年度大创项目中期检查答辩时间安排及答辩项目

清单

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院

2024 年 11 月 12 日


